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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开墅(1916～1999)

当代民法学家。浙江宁波人。1933年至1940年就读于沪江大学、东吴大学，获文学士
、法学士学位。毕业后曾任《文汇报》、《中美日报》法律顾问栏编辑。1945年至195
1年先后专任、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、上海法学院、大夏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
上海法政学院副教授、教授。曾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担任审判、检察工作，后任上海市人
民法院审判员、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员。1980年受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，任民法、国际
私法教授和特邀研究员，兼任江西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、上海工商学
院、上海机械学院商学院、华东政法学院、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、上海对外贸易学
院等校教授、研究员，同时，还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、上海市法
学会学术委员、顾问，民盟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支部主委、民盟中央法委会委员，特邀律
师等职。1980年起多次应邀参加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持的民法起草小组工作。曾讲
授民法、商事法、民诉法等课程。1980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。曾编写《民法债编各论
》(上海法学院讲义)、《契约法的比较研究》(东吴大学法学院讲义)等书。主编了《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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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通则概论》(群众出版社，1988年版)，担任了《国际私法公约集》(上海社会科学院出
版社，1986年版)一书的副主编，审译了《香港的法律》(上海翻译公司，1985年版)等书
。发表了《我国宪法与民事立法》(《民法文集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版)、《经
济体制改革与建立债法制度》(合写，《社会科学》，1987年第3期)、《论民事活动中
的法律责任》(《政法论坛》，1987年第5期，获上海市1986年～1987年法学优秀论文
一等奖)、《强化企业经营权的若干法律问题》(《民法与商品经济新秩序》，吉林人民
出版社，1989年版)、《论债权的保全制度》(《中国法学》1991.4)、《完善经济法制，
加快改革步伐》(《上海法学研究》1992.2)等论文。主要学术观点：1.主张在社会主义
初级阶段，中国的法制建设应在宪法的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，特别重视民事立法，加强
精神文明建设，提高公民的民主与法制意识。民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
中所处的地位最为重要，它又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因而是健全民主与法制并促
进政治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。2.认为中国应尽快完善债法制度，详尽地规范债权
债务关系，制定合伙法、公司法、票据法、提存法、拍卖法、各种市场交易法及民事强
制执行法，以保障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合法流转，保证企业合法竞争，提高产品质量，提
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3.认为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是国家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他物权，经
营权是所有权通过企业行为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体现。国家始终是企业财
产的所有人，但国家只能通过调节、控制市场引导企业。主张企业留利部分，经营者可
以根据企业本身需要依法自主运用，但这部分资金只能称为自主资金而不应称为自有资
金，自有资金和企业股的提法在理论上不通，实践上也有害，而且于法无据。提出利改
税不是两权分离的体现，激利和缴税是分别根据民法和行政法而产生的不同义务，应该
使税利分流，根据不同的渠道上缴。4.主张民事主体所希求的、可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
的产生、变更或消灭的行为，都应称为法律行为。只要当事人进行行为时主观上意图发
生法律后果，该行为就是法律行为，至于客观上是否产生合法后果，还须以民法规范为
尺度加以衡量。中国民法通则把法律行为定义为合法行为，认定法律行为以合法性为要
素是不妥当的。5.主张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民法上的时效制度，认为只规定诉讼时效是
不够的，必须有配套的占有时效和除斥期间，才能解决不同客体的权利存续得失问题。
提出诉讼(消灭)时效的客体是所有权，而除斥期间的客体是形成权(包括同意权、追认权
、否认权、解除权、变更权、终止权、抛弃权、认领权等)。6.主张中国婚姻法关于结婚
能力，民法关于劳动能力，继承法关于遗嘱能力的规定都是关于特殊行为能力的规定，
而不是中国学者通常所认为的特殊权利能力。(魏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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